
 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
 

一、目的：為提升本校學生演說、朗讀、作文、書法、字音字形等各項語文活動之能力，倡導優 
質之校園語文風氣，並選拔優秀之語文人才，得以代表學校參加對外之各項語文競賽 
，藉此形塑快樂、學習之校園文化。 

二、比賽時間：114 年 12 月 08 日至 12 月 12 日〈若有調整或修正另行公告〉 
三、參加對象及比賽項目： 

 
四、比賽時間與地點： 

 

     國語 
演說 

國語 
朗讀 

國語 
字音字形 

英語 
朗讀 

作文 書法 
臺灣 
台語 

臺灣 
客語 

說故事 

一年級          

二年級          

三年級       朗讀   

四年級       朗讀 朗讀  

五年級       情境式演說 朗讀  

六年級          

項目 時間 地點 主持人 評審 備註 

國語演說-3-4 年級 12/08(一)08:40 龍山藝廊 翁國元 王嘉禧、陳惠雯 
事先公告 
3 選 1 

國語演說-5 年級 12/08(一)09:30 龍山藝廊 翁國元 王嘉禧、李叔穎 
事先公告 

現場 2抽 1 

國語朗讀-3-4 年級 12/09(二)08:00 綜合教室 1 翁林煊 蔡碧真、李宜珊(音) 事先公告 

國語朗讀-5-6 年級 12/12(五)08:00 龍山藝廊 曾天韻 王雅君、朱崴慈 
現場抽題 
自備字典 

國語字音字形 
5-6 年級 

12/08(一)08:10 龍山藝廊 王嘉禧 余季倫、楊宇軒 原子筆 

英語朗讀-3-4 年級 12/11(四)08:00 龍山藝廊 李琦瑋 林鳳容、彭梓尼 事先公告 

英語朗讀-5-6 年級 12/09(二)08:00 龍山藝廊 曾天韻 李倢瑩、陳美青 事先公告 

作文-4-5 年級 12/10(三)08:40 龍山藝廊 王嘉禧 
賴淑娟、孫珮珊 
莊庭懿、王湘淇 

原子筆 

書法-4-5 年級 12/10(三)08:40 龍山藝廊 王嘉禧 林秀美、陳世杰 
毛筆、
墨、硯等 

臺灣台語朗讀 
3-4 年級 

12/11(四)08:00 綜合教室 1 林素玲 龔奕蓁、陳世杰 
事先公告 
2 選 1 

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 
5 年級 

12/11(四)08:40 綜合教室 1 林素玲 曾惠敏、陳世杰 事先公告 

臺灣客語朗讀 
4-5 年級 

12/08(一)08:00 綜合教室 1 翁林煊 翁林煊、鍾沃洋 
事先公告 
2 選 1 

說故事比賽-1 年級 12/12(五)08:00 綜合教室 1 陳嘉慧 蔡志嘉、徐士凱 自選 

說故事比賽-2 年級 12/10(三)08:00 綜合教室 1 李宜珊 林正芬、紀喜悅 自選 



五、注意事項： 
項目 題目公布 選題方式 時間限制 備註 

國語演說-3-4 年級 公布於本校網頁 
事先公告 

（3選 1） 
3-4 分鐘 依序上台不抽題 

國語演說-5 年級 公布於本校網頁 
事先公告 

現場抽題(2 抽 1) 
3-4 分鐘 10 分鐘前抽題 

國語朗讀-3-4 年級 公布於本校網頁 指定篇目事先公告 2 分鐘 比賽時用校方朗讀稿 

國語朗讀-5-6 年級 當場公佈 現場抽題(3 抽一) 2 分鐘 登臺前 8分鐘親手抽題 

國語字音字形 
5-6 年級 

當場公佈  10 分鐘  

英語朗讀-3-4 年級 公布於本校網頁 指定篇目事先公告 2 分鐘 比賽時用校方朗讀稿 

英語朗讀-5-6 年級 公布於本校網頁 指定篇目事先公告 2 分鐘 比賽時用校方朗讀稿 

作文-4-5 年級 當場公布  90 分鐘  

書法-4-5 年級 當場公布  50 分鐘 
自備毛筆、墨汁、墨盤

(或硯台)、衛生紙 

臺灣台語朗讀 
3-4 年級 

公布於本校網頁 指定篇目(二選一) 2 分鐘 依序上台不抽題 

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 
5 年級 

公布於本校網頁 指定篇目 2-3 分鐘 依序上台不抽題 

臺灣客語朗讀 
4-5 年級 

公布於本校網頁 指定篇目(二選一) 2 分鐘 依序上台不抽題 

說故事比賽-1 年級 自選 自選 3-4 分鐘 自備道具 

說故事比賽-2 年級 自選 自選 3-4 分鐘 自備道具 

備註： 

*閩語、客語、英語朗讀等相關文件公佈於首頁公告 

國語演說--中年級 臺灣台語朗讀-中年級 臺灣客語朗讀-四、五年級 

指定篇目(三選一) 指定篇目(二選一) 指定篇目(二選一) 

1.我心裡想要說的話 

2.如果我有魔法 

3.如何運用零碎時間 

1.羊眩 

2.膨鼠著生驚 
1.去看阿公阿婆 

2.水粄仔 

國語演說-高年級 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-五年級 

（現場抽題二抽一） 

1.我的超級偶像 

2.比賽經驗甘苦談 

指定篇目 

暗頓(晚餐) 

六、參加人數： 

1.除臺灣客語語朗讀、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 自由報名參加外，三到六年級各項比賽請推選一  

      人參加，一位學生最多參加 2項。 

   2.報名表請於 11/19(三)前 google 表單內完成填寫報名表。 

   3.一、二年級說故事比賽每班報名 1個名額。 



七、競賽評判標準 
（一）演說：  

１．語音（發音、語調、語氣）：占百分之40%。  

２．內容（見解、結構、詞彙）：占百分之50%。  

３．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百分之10%。  

４．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1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。  

（二）情境式演說（臺灣台語）  

1．內容完整：內容切合主題，演繹完整，舉例生活化。  
2．表達流暢：口齒清晰流暢，語音正確，用詞精準。 
3．深具創意：思維創新，觀點看法有獨特見解。 
4．從容自信：態度從容，表情自然，侃侃而談，具說服力。 
5．生動自然：演說生動，肢體動作自然合宜，表現大方自在。 
6．對答如流：依據提問回答自然流暢，言之有物，敏捷流利。 
7．問答：評判委員依其回答情形予以評分。 
8．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1 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； 惟誤

差在 3 秒內者，考量按鈴操作，不予扣分。 
（三）朗讀： 

１．國語： 
（1）語音（發音及聲調）：占百分之 45%。 以教育部 88 年 3 月 31 日臺(88)語字第 

88034600 號函公布之「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」為主）。 
（2）聲情（語調、語氣）：占百分之 45%。 
（3）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百分之 10%。 

２．臺灣台語： 
（1）語音（發音及聲調）：占百分之 45%。 
（2）聲情（語調、語氣）：占百分之 45%。 
（3）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百分之 10%。 

３．臺灣客語： 
（1）語音（發音及聲調）：占百分之 45%。 
（2）聲情（語調、語氣）：占百分之 45%。 
（3）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百分之 10%。 

（四）作文： 
（1）內容與結構：占百分之 50%。 
（2）邏輯與修辭：占百分之 40%。 
（3）書法與標點：占百分之 10%。 

（五）寫字： 
（1）筆 法：占百分之 50%。 
（2）結構與章法：占百分之 50%。 
（3）正確與迅速：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均一標準分數 3分，未及寫完者，每少寫 1字扣均 

一標準分數 2分。 
（4）一律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書寫標準。 

（六）字音字形： 
一律書寫標準字體，每字 0.5 分，塗改、 筆畫重複 一律不計分。 

(七)說故事比賽： 
  （1）故事性質不拘，由參賽者自選，上台時不可帶稿件，可攜帶道具。  
  （2）語言以國語為主。 
  （3）參賽者定位講話後，按馬錶起算時間，3分鐘按 1次鈴聲（1短音），3分鐘 30 秒按 2 

次鈴(2 長音)。 
  （4）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2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。 
  （5）內容(35％):故事張力、內容條理分明。 
  （6）技巧(35％):語調豐富、善用肢體語言。  
  （7）台風(15％):服裝整齊、儀態大方。  
（8） 表現(15％):表現形式、道具並含時間掌控。 

八、獎勵辦法： 
1.每一項競賽挑選優秀前三名頒發獎狀及獎品。 
2.五年級每項第一名有權利與義務代表本校參加年度校外比賽。 

九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公佈，修正時亦同。 
十、經費來源：91Y 科目項下支應 



附件 

114 學年度桃園市龍山國民小學語文競賽賽程表 

 

 12/08(一） 12/09(二) 12/10（三） 12/11（四） 12/12（五） 

 龍山藝廊 龍山藝廊 龍山藝廊 龍山藝廊 龍山藝廊 

早自修 
0800-0835 

國語字音字形
5-6 年級 

英語朗讀 
5-6 年級 

 
英語朗讀 
3-4 年級 

國語朗讀 
5-6 年級 

第一節 
0840-0920 

國語演說 
3-4 年級 

 
作文 4-5 年級 
書法-4-5 年級 

  

第二節 
0930-1010 

國語演說 
5 年級 

    

      

 綜合教室 1 綜合教室 1 綜合教室 1 綜合教室 1 綜合教室 1 

早自修 
0800-0835 

客語朗讀 
4-5 年級 

國語朗讀 
3-4 年級 

說故事-2 年級 
台語朗讀：
3~4 年級 

說故事-1 年級 

第一節 
0840-0920 

   
台語情境式演
說 5年級 

 

 
 

※11/19（三）中午前請各老師協助於 GOOGLE 表單完成報名表。 

※11/24（一）08：00 請 1-3 年級各班派一名代表到教務處抽上台順序。 

※11/25（二）08：00 請 4-6 年級各班派一名代表到教務處抽上台順序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

 
經費概算表 

 

項次 經費項目 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

1 獎品 
(文具包) 

第一名 150 30 4,500  

第二名 100 30 3,000  

第三名 50 30 1,500  

 合計   9,000  

 
 
 
   承辦：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會計室：            校長： 


